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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江门康普织染有限公司选址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梅阁村大洋冲（土名）（中心坐标：

113.141570947°E，22.236202788°N），主要生产经营服装的织造、染整及生产加工。现

有厂区总占地面积为 84591m2（126.8865 亩）。建成后计划全厂年产全棉色染布 8560

万码，服装 600万套，成衣水洗加工 75000打。

我单位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的要求，于 2023年 12月 11日~2023 年 12月 22日在公共媒体网站和附近村委

会进行项目信息第一次公示；于 2024 年 1 月 9 日~2024 年 1 月 22 日在公共媒体网站、

附近村委会，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~2024 年 1 月 24 日在《江门日报》进行项目征求

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反对意见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我单位于 2023 年 12月确定环评编制单位为江门市佰博环保有限公司，并于 2023

年 12月 11日~2023 年 12月 22日在公共媒体网站和附近村委会进行项目信息第一次公

示，公示内容包括：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

方式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

式和途径。公示内容见图 2.1-1。

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公示网站为公共媒体网站，网址为： http://www.1608.com/detail.asp?id=65343。公

示时间为 2023年 12月 11日~2023 年 12月 22日。公示截图见图 2.2-1。

2.2.2其他

我单位在附近村委会（梅阁村、东升村、大洋村（向阳村）、太康新村（太康村））、

大濠冲、小濠冲进行张贴公示，公示照片见图 2.2-2。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，我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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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1-1项目第一次公示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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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项目第一次网站公示截图

梅阁村 东升村

大洋村（向阳村） 太康新村（太康村）

图2.2-2 项目第一次现场公示相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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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环评报告形成征求意见稿后，我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9 日~2024 年 1 月 22 日在公

共媒体网站、附近村委会以及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~2024 年 1 月 24 日在《江门日报》

进行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

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公众

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公示内容见图 3.1-1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公示网站为公共媒体网站，网址为：http://www.1608.com/detail.asp?id=65344。公示

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9 日~2024 年 1 月 22 日。公示截图见图 3.2-1。

3.2.2登报

我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和 2024 年 1 月 12 日在《江门日报》进行了

2 次登报公开，公示照片见图 3.2-2、3.2-3。

3.2.3张贴

我单位在附近村委会（梅阁村、东升村、大洋村（向阳村）、太康新村（太康村）、

大濠冲、小濠冲）进行张贴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9 日~2024 年 1 月 22 日。

公示照片见图 3.2-4。

http://www.jinlimei.cc/。公示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至12月29日。公示截图见图3.1-1。
http://www.jinlimei.cc/。公示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至12月29日。公示截图见图3.1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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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.1-1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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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.2-1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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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相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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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..2-3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相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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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阁村 东升村

大洋村（向阳村） 太康新村（太康村）

大濠冲 小濠冲

图3.2-4项目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相片



7

图6-1 项目报批前网站公示截图（http://www.1608.com/detail.asp?id=6534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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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查阅情况

项目二次公示在公共媒体网站和附近村委会公示，附近群众可通过上述途径

进行查阅。

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均在公共媒体网站、附近村委会和《江门日报》公示，

附近群众可通过上述途径进行查阅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项目公示期间，我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附近群众的反对意见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项目除了网站公示、附近村委会张贴和登报外，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。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项目公示期间，我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附近群众的反对意见。

6 报批前公开情况

项目于 2024年 3月 8日在公共媒体网站进行进行了报批前公示。

7 其他

无。

8 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江门康普织染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江门康普织染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

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江门康普

织染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江门康普织染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2024年 3月 8日


